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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19 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  

通傳營字第 0950514287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四十二條之一、第四十九條之二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 修正依據：電信法第十四條第六項。 
三、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四十二條之一、第四十九條之二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

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ncc.tw）「公告」選項下「法規草案預

告」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1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本會營運管理處。 
(二) 地址：臺北市延平南路 143 號 8 樓。 
(三) 電話：(02)23433620。 
(四) 傳真：(02)23433600。 
(五) 電子郵件：mingjenw@ncc.tw。 

主任委員 蘇永欽 

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四十二條之一、第四十九條之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應明確規範經營者以簡碼或經主管機關核配之電信號碼提供用戶撥接下

載影視、圖像、音訊、數據或簡訊時之應配合辦理事項，另為配合執行政府改善治安之重大政

策，攔阻利用電信服務以遂行詐騙之犯罪管道，有必要增修相關規定以管控人頭門號。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前已採行政指導措施，要求電信事業自九十三年五月一日起採「雙

證件查核」措施。即電信業者在受理民眾申請電信服務時，應同時查核「國民身分證」及「健保

卡」或其他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經確實核對無誤後，始得開通該電信服務。為賦予本會執行前

揭電信監理業務之法源依據，爰檢討修訂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之必要，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經營者以簡碼或經主管機關核配之電信號碼提供用戶撥接下載影視、圖像、音訊、數據

簡訊時之應配合辦理事項。（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之一） 
二、 增訂經營者受理民眾申請電信服務時，其應核對及登錄之用戶資料包括第二證件號碼。（修

正條文第四十九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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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四十二條之一、第四十九條之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二條之一 經營者以其

自行編列之簡碼或經主管機

關核配之電信號碼提供用戶

撥接下載影視、圖像、音

訊、數據或簡訊者，應於接

通後先向用戶說明計費方式

並經用戶同意，始得開始計

費。 
經營者與其他機構合作

提供前項服務者，應就其合

作對象、合作方式及使用之

簡碼或電信號碼，於提供服

務前七日內，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 
經營者於提供第一項服

務之日起，應就其服務內容

每日進行側錄並保存紀錄一

個月供主管機關不定期查

核，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命

經營者配合測試提供服務之

電信終端設備。 
經營者之服務內容與經

主管機關備查事項不符者，

應依主管機關之書面通知停

止該項服務之提供。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消費爭議及符合資

訊透明化原則，爰於第一

項訂定用戶撥接下載影

視、圖像、音訊、數據或

簡訊時者，經營者應配合

辦理之事項。 
三、為有效瞭解經營者之合作

對象、方式及使用之號

碼，有必要採取事前監

督，爰於第二項訂定應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始得

對外提供服務。 
四、為利主管機關進行電信監

理，爰於第三項訂定經營

者有配合主管機關查測之

義務。 
五、為避免經營者持續提供與

經備查事項不符之服務內

容，爰於第四項訂定經營

者應配合主管機關之書面

通知停止服務之義務。 

第四十九條之二 經營者應核

對及登錄其用戶之資料，經

載入經營者之系統資料檔存

查後始得開通，並至少保存

至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有

關機關依法查詢時，經營者

應提供之。 

第四十九條之二 經營者應核

對及登錄其用戶之資料，經

載入經營者之系統資料檔存

查後始得開通，並至少保存

至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有

關機關依法查詢時，經營者

應提供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目前經營者受理民眾申請

電信服務時，採「雙證件

查核」措施，即同時查核

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或其

他足資辨識身分之證明文

件（例如本國人之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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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用戶之資料包括用

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第二證件號碼、地址及所指

配號碼等資料。 
第 一 項 用 戶 資 料 之 載

入，應於經營者受理申請二

日內完成之。 

前項用戶之資料包括用

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及所指配號碼等資料。

第一項使用者資料之載

入，應於經營者受理申請二

日內完成之。 

護照、戶籍謄本；外籍人

士之護照、居留證、工作

證等），以有效降低不法

人士持偽、變造之他人身

分證件申辦電信服務，進

而防堵利用所申辦之電信

服務進行詐騙或其他犯罪

行為，爰修正第二項，規

定用戶之資料應包括第二

證件號碼。 
三、將使用者修正為用戶，俾

與本條第一項之用語一

致，爰修正第三項。 

 


